
1 

苏州公交场站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公交金山路保养场建设项目 

 (废水、废气、噪声环保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7]682 号)》及《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苏
州公交场站管理有限公司组织有关单位并邀请专家三人组成验收工作组
(名单附后), 于 2019 年 1 月 5 日对 “苏州公交金山路保养场建设项目”
进行竣工(废水、废气、噪声)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严格依据《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环部公告[2018]9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该项目的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意见，对项目进行了现
场检查，查阅了相关资料，审查了“苏州公交场站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公交
金山路保养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以下简称“验收
监测报告表”)，经过认真讨论评议，提出了整改意见及完善建议，现根
据整改完成情况及完善后的“验收监测报告表”，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地位于高新区金山路西侧师图街与支英街之间的狭长地块，占地

面积 127.8 亩。 
项目建筑总面积 35885.9m2，其中停保楼面积 30089.08m2，综合楼面

积 3508.39m2，收银中心面积 1260.82m2。保养场主要是为公交车提供安检、
维修保养以及停放的场所，并配以相关的公交公司营运公司、后勤办公、
驾驶员待发、驾驶员夜间休息等功能。月各类保养规模为 800 辆。 

项目无厂外依托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2 年该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由苏州市发改委批准(苏发改中心

[2012]179 号)，2013 年初苏州市发改委批复同意见项目调整(苏发改中心
[2013]2 号)。2013 年 3 月委托上海市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编制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苏州市环保局作了批复(苏环建[2013]63 号)。
2015 年 1 月项目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5 月建成并开始试运行。 

2018 年 4 月-8 月委托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进行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根据监测及检查结果，委托苏州环职安环境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编制了《苏州公交场站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公交金山路保养场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部令 45 号)》，本项
目所属行业尚未开展排污许可证的申领工作。  

2017 年度附近聋盲学校向高新区环保局提出噪声投诉，经整改后至
今无环保投诉。项目立项以来无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6000 万元，环保投资 100 万元，占比为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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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总投资 16364.12 万元，环保投资 100 万元，占比 0.61%。 
（四）验收范围 
对“苏州公交金山路保养场建设项目”整体进行废气和废水环保设施

竣工环保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1．原环评在保养场内设置公交专用加油设施(加油机 6 台 12 枪及储

油罐等)，实际只安装 2 支加油枪及一个柴油加油贮罐，第一次监测非甲
烷总烃超标后，企业封存了储罐，停止加油，建设单位承诺不再使用储罐
(见附件中承诺书、封存照片)，因此减少了非甲烷总烃排放。 

2．原环评建设内容为建筑总面积 32000m
2
，其中维修保养用房面积

11500m
2
，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3500m

2
，双层停车坪面积 17000m

2
，实际建设

建筑总面积 35885.9m2，其中停保楼（维修保养用房及双层停车坪面积）
面积 30089.08m

2
，综合楼（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3508.39m

2
，收银中心面

积 1260.82m2。建筑总面积增加约 12.1%。 
3．主要设备变动情况：除了取消加油设施外，还取消了电动葫芦、

发动机翻身机、发动机高温清洗机、硅整流电焊机、机油加注机、碱水清
洗机、铰压机、空压机工作台、离合器分泵试验台、连杆镗床、柳钉机、
磨刹车蹄片机、门泵及卸荷阀工作平台、平衡机、骑马攀螺丝拆装机、气
动机油加注机、清洗机、台钻、铣床、悬臂小吊车、移动龙门架吊车、制
动鼓专用车床、轴承拉器。增加单梁行车、工业吸尘器、液压机、制动鼓
镗床各 1 台，地道顶升泵增加了 6 台。 

原环评中对保养维修工序未细化描述，实际包括检测、维修、换油、
换部件、轮毂打磨等内容，因此环评表遗漏了轮毂打磨机、除尘设施，实
际安装五台轮毂打磨机及二台袋式除尘器。 

4．原环评中洗车废水采用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外排，实际采用隔油沉
砂池+FSJ-800 洗车废水净化设备(砂滤及炭滤)处理。 

环评中未考虑轮毂打磨机运行产生的颗粒物，实际在每台轮毂打磨机
上方安装集气罩收集颗粒物并进入两台 DC30-Ⅰ型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无
组织排放。 

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
256 号）》文件要求，该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明确这些变动不属于重
大环境影响变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1．废水：洗车废水经隔油沉砂池+FSJ-800 洗车废水净化设备处理后

部分循环使用，少量定期外排废水与生活污水（含经隔油处理的食堂废水）
一起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去苏州高新区第一污水厂处理(“雨、污水接纳审
批表”已由苏州高新区水务局、环保局及规划局批准)。 

2．废气：维修车间焊接等产生的烟气经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轮毂
打磨机颗粒物由集气罩收集并进入两台 DC30-Ⅰ型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无
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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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FⅡ型)处理后由高出屋顶的排气筒排放。 
3．噪声：主要是风机、空压机、保养设备等产生的噪声。采取隔声、

消声、减震以及绿化带等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废轮胎、废汽车零部件等外售综合利用。危废(废机油、

废油脂)委托苏州惠苏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含油滤芯委托苏州市
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置，处置协议正在更新中。 

生活垃圾由苏州高新区环卫服务公司清运，已签订协议。食堂外包，
餐厨垃圾（包括废食用油脂）由承包单位委托苏州华益洁环境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处置。 

一般工业固废及危废暂存场所分别为 155m
2
及 50m

2
 ，已采取了防泄

漏、防风、防雨等措施。 
5．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1)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正在编制中。 
(2)污水、雨水排放口及固废暂存场所已设置标识牌。 
(3)本项目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50m，周边现状环境符合要求。 
(4)厂区绿化面积达 15000m2。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2018 年 4 月 3-4 日、7 月 10-11 日、8 月 6-7 日委托苏州大学卫生与

环境技术研究所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
验收监测期间：  

（一）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苏州公交金山路保养场生产设备及各类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正常，公交车保养负荷达 77-92%，满足竣工环保验收监测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以下标准均为环评批复同意执行的标准) 
1．废气：2018 年 4 月 3-4 日在上风方向布一个测点、下风方向布设

四个测每天采样四次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颗粒物边界浓度达到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
值。但非甲烷总烃超标。为此建设单位封存了加油储罐，于 2018 年 7 月
10-11 日进行复测(上风及下风方向测点数不变)结果，非甲烷总烃浓度达
到 GB16297-1996 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018 年 8 月 6-7 日对食堂油烟排气筒排放的油烟每天采样五次监测
结果，食堂油烟排放浓度可达到《GB18483-2001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标准限值。 

2．废水：2018 年 4 月 3-4 日在污水排放口每天采样四次监测结果， 
pH、SS、COD、石油类、动植物油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 8978-1996）表 4 三级标准，NH3-N、TP 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B 级标准，满足
苏州高新区第一污水厂接管标准。 

3．噪声：2018 年 4 月 3-4 日在项目厂界周围布设四个监测点位每天
昼、夜各进行一次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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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 类标准。 
4．固体废物：调试期间近一年产生的废轮胎 50 吨、废汽车零部件 6

吨，大于环评估算量。废机油年产生量约 1.8 吨、废滤芯 0.6 吨、废油
0.8 吨。 

5．根据企业近两个月稳定用水票核算，并根据污水排口浓度实际结
果测算生产废水排放量为 2476t/a，COD 为 0.34t/a、SS 为 0.02t/a、石
油类为 0.02t/a，低于环评批复核定的排放总量指标。实际生活废水排放
量为 21170t/a，高于环评批复量，主要是食堂每日制作 800 份餐食外送
但按排放浓度核，但经核算生活污水中污染物接管量 COD 为 3.28t/a、SS
为 0.32t/a、NH3-N 为 0.17t/a、TP 为 0.04t/a、动植物油为 0.02t/a 低
于环评批复量。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和认真讨论和评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

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重
大变动，已按照环评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建设了废水、废气、噪声环境保护
治理设施，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验收监测数
据表明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验收组同意：“苏州公交场站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公交金山路保养场建设项
目”废水、废气、噪声环保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1．健全环境管理制度，设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 
2．加强对维修车间无组织排放的控制，根据目前对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要求对车间内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收集处理后由
排气筒排放。 

3．本项目维修部分需执行《GB26877-2011 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中相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基准废水量限值要求。 

4．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时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按预案要求定
时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对铝轮毂打磨粉尘爆炸风险的防范与管控，提高应
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能力，确保环境风险可控。 

3．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等做好后
续的自行监测工作。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签到表。 
 
 
 
 

苏州公交场站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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